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奉准報廢財產及物品標售案投標須知 

一、本批標售之標的物、數量、標售底價金額詳如附表。  

二、本件標售已於 115 年 6月 9 日刊登本館網站及政府採

購網，（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30) 

(https://reurl.cc/aXyq13)，並訂於同年 6月 15 日下

午 15 時於本館行政中心 2樓 205 會議室公開開標。 

三、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115 年 6 月 9 日

至 6 月 12 日 9:30～17:30）洽本館秘書室財管林小姐

（電話：02-24696000 分機 1020 安排現場察看，標的物

現況以現場察看為主，若於決標後雙方認知有異時，以

本館秘書室回復為準。  

四、投標廠商資格：具有清運能力之資源回收業者，廢棄物

清運業者、自然人、法人。請檢附登記證等證明文件影

本或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各種證件影本，文件上

請註明影本與正本相符及加蓋廠商印鑑。 

五、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列規定： 

(一)以原子筆書寫，字跡須工整得辨識。  

(二)投標金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不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號碼，

法人(公司)應註明法人名稱及登記文件字號，並註明投

標人外出時代理收件人姓名、住址及連絡電話。 

(四)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指定一人為代表人，未指定者，

以投標單所填之第一人為代表人。  



六、本案依「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

規定免計收保證金。  

七、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妥予密封，於開標前一工作日

(115 年 6 月 12 日下午 5時前)以掛號函件寄達或親送送

達本館，逾期寄達者，不予受理且不予退還。  

八、本案為通信投標公開標售，投標人得不出席或親自或出

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出席之投標人或被授

權人應攜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備驗，以利決標後，辦理後

續事宜。  

九、開標決標： 

(一)由本館秘書室派員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
封審查。  

(二)下列情形之一者，為投標無效： 

1.無投標單者。  

2.投標單所填投標金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
識者、或低於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人姓名或聯絡電話，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
同認定無法辨識者或無法聯絡者。 

4.投標單之格式與本館指定之格式不符者。  

(三)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金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

次高標價者為次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為相同

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

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理。  

十、得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於115年 6月 18日前

於辦公時間至本館秘書室出納人員以現金一次繳清，或

以填單匯款方式至本館指定帳戶：臺灣銀行基隆分行專



戶，其戶名為：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作業基金 401 專戶，

帳號為：012036014138(無法轉帳，僅能填單匯款)。投

標人放棄得標者或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

本館應通知次得標人於 3 日(工作日)按最高標價承購及

一次繳清價款。如因故延後開標，上述應繳價款期限亦

隨延後開標日數順延之。  

十一、因不可抗力之因素，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

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 

十二、本次標售之標的物存放於本館（行政中心 1 樓、主題

館 3 樓環境廳、海洋劇場地下 1 樓庫房及 2 樓停車格、

研典大樓後方、智能海洋館後方），經決標得標人繳清

價款後，由本機關按現狀交付標的物，並由得標人自行

清運，本機關不負責運輸費用，得標人須於繳款後 7 日

內清運完畢。如未依期限完成清運處理，本機關將請其

他廠商代為清除，所需費用由得標人所繳價款支付，不

足部分應由原得標廠商負擔。 

十三、本投標須知未列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標 售 之 標 的 物 品 名 、 數 量 、 標 售 底 價 

標號 SP115-01-01 

品名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年標售奉准報廢財產及物品一批 

數量 

（含單位） 

一批（詳附件清冊） 

以現場察看為主（投標者倘有疑問請立即或於截止收件前向本

館秘書室財產管理員林小姐確認清楚，決標後若雙方對於內容

及數量等認知有異時，以本館秘書室回復為準。） 

標售底價 

（元） 
新臺幣 1,000 元 

 保證金  

金額（元） 

0 

備註 1.連絡人：林小姐（3樓秘書室）電話：(02)24696000 分機 

1020  

2.本次標售之標的物存放於本館，經決標得標人繳清價款後，

交由得標人負責清理，得標人對標的物無瑕疵擔保請求權，

得標後無論標的物有無價值均需清運，並依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規定處理，不得留置，本館不負保管及運送責任。 

3.報廢標的物以現場查看為準。  

4.本案招標資料可至本館網站下載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30)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證件請依表列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標案案號 SP115-01-01 

 

採購標的名稱：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度報廢財物變賣標售案 

壹、投標封內應附之文件 合格 不合格 不合格原因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單 
   

■廠商設立（登記）證明或自

然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授權書（法人） 
   

□委託書（自然人） 
   

以下欄位由主辦機關核簽 

□審查結果通知  □當場通知廠商  □傳真(電話)通知廠商 

 

審查結果：□合格  □不合格  初審人員：＿＿＿＿＿＿＿＿ 

                複審人員：＿＿＿＿＿＿＿＿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標售奉准報廢財產投標單 

標號 SP115-01-01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年度報廢財物變賣標售案 

 

投標廠商(自然人)名稱 

  

公司(自然人)章 

 

身分證號碼 

【或法人（公司）登記

文件字號】 

  
連絡電話 

 

住址  

收件代理人 

姓名 

 
住址 

 

標的物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年標售奉准報廢財產及物品一批 (詳清

冊) 

投標金額 

(詳註一) 
新臺幣(含稅)：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 

   承諾事項 
(一)本人願出上開金額承購上列標的物，一切手續均依照標售公

告及投標須知辦理。 

(二)本契約標的物，以現場查看數量為主。  

投標日期    年   月   日 

註：一、投標金額請以中文大寫：零、壹、貳、參、肆、伍、陸、柒、捌、玖、拾

等字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 

    二、相關事宜請參閱投標須知辦理。 

     



授 權 書 （ 法 人 ） 
本廠商投標『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年報廢財物變賣標售
案（案號：SP115-01-01』，茲授權下列代理人全權代理本廠

商「參與開標或當次提出說明、協商、更改原報內容或重新
報價」及相關事宜，該代理人資料及使用印章如下： 

 

代理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委任人： 

廠商名稱：              印章： 

 

 

負責人姓名：             印章： 

應與投標書印章印文或簽屬相同 

注意事項： 

廠商負責人或代理人於參加投標時，應依下列規定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本

授權書： 

1. 投標廠商若由負責人親自至開標地點，攜帶廠商印章及負責人印章親

自至開標地點，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本授權書則無需填寫出示（如

未帶印章得以簽名代替）。 

2. 投標廠商若委由代理人出席開標現場，則應填寫並出示本授權書及身

分證明文件。 

3. 投標廠商為外國廠商或代理人為外國人士者，本授權書應經公證或認

證，身分證字號欄請填寫護照號碼。 



委 託 書 （ 自 然 人 ） 
本人投標「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年度報廢財物變賣標售
案｣（案號：SP115-01-01，茲委託下列代理人全權代理本人

『參與開標或當次提出說明、協商、更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
價』及相關事宜。 
 

委託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戶籍地址：  市（縣）   區   里  鄰  街（路） 

        段   巷   弄   號  樓之 

身分證統一字號： 

 

受託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戶籍地址：  市（縣）   區   里  鄰  街（路） 

        段   巷   弄   號  樓之 

身分證統一字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備註】1.為委任事務之處理，須為法律行為，而該法律行為，依法應以文字為

之者，其處理權之授與，亦應以文字為之。其授與代理權者，代理權

之授與亦同。（民 531） 

    2.依法律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不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

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力。（民 3） 

    3.自然人親自至開標地點，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4.若委由代理人出席開標現場，則應填寫本委託書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切結書（得標後檢附） 

 

本人＿＿＿＿＿＿代表＿＿＿＿＿＿＿＿（公司名稱）於       

   年  月  日向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領取奉准報

廢財物一批（標案案號：SP115-01-01）名稱、數量及規格與

招標文件所列所載無訛，絕無異議，特此切結。 

此致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立切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標售案名稱：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15 年標售奉准報廢財產及物品(案號：SP115-01-01)  
截標日期：115 年 6 月 15 日下午 14 時  
開標日期：115 年 6 月 15 日下午 15 時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啟 
                          202 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 

                           (行政中心秘書室-財管人員林小姐) 

                        (應於截標日下午 14 時前掛號送達本館秘書室) 

                                                                      投標廠商: 

                                                                             負責人: 

                                                                             聯絡人: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外標封未密封，聯絡方式、地址為書寫者或不實者，均屬不合格標) 

 

案號：SP115-01-01  外標封 

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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